
 

 

 
  

北京化工大学团委文件 
 

北化大团发〔2018〕4号   
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北京化工大学 

校、院级学生组织工作考核评价的通知 
 

各团委、团总支，各校、院级学生组织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学联学生会

组织改革方案》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“一心双环”的团学组织格

局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各级学生组织管理，共青团北京化工

大学第十六届委员会、北京化工大学第十七届学生委员会研究决

定于 2018 年 4月对各校级学生组织、各学院学生会 2017年度工

作进行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 

1.所有在册的校级学生组织 

2.各二级学院学生会组织 



 

 

3.校学生会是学生委员会的执行机构，同社团联合会作为

“一心双环”的组成部分，不参与本次考核，由校团委单独安排

考核。 

二、考核原则 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结合材料审查和公开答辩等多种途径，

充分展示各参评学生组织的风采，交流经验、奖励先进，全面考

查各学生组织工作。 

三、考核安排 

1．自查与总结（3 月 20 日——3 月 31 日） 

各校、院级学生组织按照考核要求进行自查与总结，将本单

位年度工作总结及相关支撑材料（见考核表，部分内容如主席团

成员成绩等需要提供证明材料）于 3 月 31 日前报送校团委

（bucttw@163.com）。材料考核占总成绩 40%。 

2．网络投票（4 月 1 日——4 月 7 日） 

学校将用“青春北化”和“北京化工大学学生会”两大微信

平台分别对校级学生组织、院学生会进行风采展示和网络投票。

网络投票占总成绩 10%。 

3．述职答辩（时间待定） 

各校、院级学生会统一进行公开述职答辩。述职答辩成绩占

总成绩 50%. 

4．总结与表彰（5 月 1 日-5 月 4 日） 

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，进行总结与表彰。 



 

 

四、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

本次校、院级学生组织考核工作在校团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，

由校团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。学生委员会

在经校团委批准后开始行使考核职能。公开答辩的评委由团的委

员会成员，第十七届学生委员会全体成员及学生代表、辅导员代

表等群体组成。 

五、奖项设置 

校团委将根据考核情况对各校、院级学生组织进行表彰，设

立“北京化工大学优秀校级学生组织”、“北京化工大学优秀院

学生会”、“北京化工大学优秀学生组织工作者”等奖项。 

六、其他 

1.各单位若对评选过程有任何疑问应及时提出，逾期不提者

视为放弃提问权利。提议时间为自通知公布之日起三天内。 

2.最终考核结果需经学生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核后报团委员

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。 

3.对评选结果若有异议，由北京化工大学学生委员会负责仲

裁和解释。 

4.无故不参评考核的学生组织，校团委将核减下一年度团内

评优指标、德育分等，情节严重者经学生委员会研究报团委会批

准后可取消其学生组织。 

 

 



 

 

附件：北京化工大学校、院级学生组织工作考核标准 

联系人：张宇 

联系电话：010-64434941 010-80191037 

 

 

共青团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学生会 

 

2018 年 3月 1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

北京化工大学校、院级学生组织工作考核标准 

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评分标准 
评

分 

1.组织建

设 36 分 

1.1 制度

建设 11分 

 

1.1.1 本组织有规范的工作章程、工作条例等制度。需上交材料。（5分） 
 

1.1.2 本组织有严格的财务制度，本组织的财务工作有计划、有规范、有

管理。（2分）  

1.1.3 本组织聘有指导教师或秘书长，且能认真履行其职责。（2分） 
 

1.1.4 学生组织有完善的例会、会议体系。（2分）  

1.2 落实

《学生组

织管理规

定》情况

25分 

1.2.1 本组织主席团成员人数符合管理规定。需上报材料。（5分） 
 

1.2.2 本组织部门设置及部长人数设置符合管理规定。需上报材料。（5

分）  

1.2.3 本组织 2017 级总人数符合管理规定。需上报材料。（5分）  

1.2.4 本组织主席团成员 GPA 不低于 2.8。需提供教务处成绩单。（5分，

每 1 人不达标扣 2分，扣完为止） 
 

1.2.5 本组织部长团成员 GPA 不低于 2.5。需提供教务处成绩单。（5分，

每 1 人不达标扣 1分，扣完为止） 
 

2.理论学

习 20 分  

2.1 积极完成校团委统一安排的重点学习活动，如“四进四信”、《习近

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等学习活动。（10分）  

2.2 学生组织有定期的理论学习活动，开展中央党的群团会议精神、团学

组织改革精神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学习。（10分）  

3.工作开

展 49 分  

3.1 积极配合校团委、校学生会相关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。（10 分） 
 

3.2 按照工作计划开展本组织相关工作及活动。（5分） 
 

3.3 严格管理本组织办公室等活动场所，无安全隐患，卫生情况良好。（10

分）  

3.4 本组织团体获评国家级、北京市级奖项。（国家级每项 10 分，北京

市每项 5分，最高不超过 15分） 
 

3.5 本组织团体获评校级荣誉，如社会实践、优秀团支部等。（每项 3分，

不超过 9分） 
 

4.新闻宣

传 15 分  

4.1 完成校团委、校学生会、各指导单位的新闻宣传任务。（5分） 

 
4.2 建有自己的微信平台，及时发布团学活动信息，微信平台建设在校内、

外有一定影响力，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。（5分） 

4.3 活动工作信息上报，被团中央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大学生在线等媒体

采纳。（5分）  

 

主题词： 2017年度 学生组织 考核 通知   

抄  送：团市委大学部、校党群各部门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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